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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的必要性与依据
（1） 编制必要性
环境功能区划是环境管理走向源头控制、精细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环境制度，是提升环境服务功能、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协调可持续开发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区声环境和环境空气功能区划分别按《珠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20年12月）和《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2022年修订）》（2022年12月）两份文件执行，而河流、水库等水环境功能尚未划定。随着合作区的建设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城市总体发展格局、土地利用管控、城市交通系统以及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发生明显变化，现行区划已不能适应当前环境管理需求。另外，大小横琴山和南面滩涂湿地是我区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为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保障生态安全，有必要调整现行区划方案。
为此，按照生态环境部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的文件要求，组织开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环境功能区划修编工作。
（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
6.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
7. 《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11月）
8.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11月）
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2021年9月）
1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年12月）
1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4年6月）
12.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区划的通知》（2020年12月）
13.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珠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区划>的补充通知》（珠环函〔2023〕112号）
14.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2022年修订）>的通知》（珠环〔2022〕197号）
1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6. 《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50594-2010）
1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9.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
20.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2、 编制过程与征求意见情况
2024年4月，委托中山大学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环境功能区划修编》（以下简称《区划》）项目的编制单位，启动环境功能区划修编工作。
2024年5月至8月，进行现场调查，收集国土空间规划、环境监测、城市交通等重要资料，形成初步区划成果。
2024年8月至10月，组织开展功能区划成果汇报、第一轮征求意见工作，并根据意见完善区划成果；组织开展环境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普查监测，形成《区划》评审稿。
2024年11月22日，《区划》通过专家评审会审查，根据专家评审会意见修改完善《区划》，形成征求意见稿。
3、 总体要求与主要内容
（1） 总体要求
本次环境功能区划修编以《珠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20年12月）及其补充通知（2023年9月）、《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2022年修订）》为基础。区划修编既要考虑城市发展现状、环境状况，又要兼顾城市规划，科学划定环境功能区，不得随意降低原已划定的环境功能。将来有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新增或调整的规划，新增或调整的区域可根据其功能和环境功能区划分原则补充划定或调整为相应环境功能区。
（2） 主要内容
1.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结合水环境质量现状、水域使用功能以及水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等，共划定5个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其中，Ⅲ类区2个，Ⅳ类区3个。
2.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结合总体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规划、城市总体发展格局、国土空间保护格局等），将全区行政辖区陆域范围划为二类区。
3. 声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相关要求，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建成区范围、交通建设现状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规划、规划分区、综合交通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等），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如下：
（1）0类声环境功能区
本区划不划定0类声环境功能区。

（2）1类声环境功能区
共划定1类声环境功能区7个片区，分别为横琴国家湿地公园、芒洲湿地公园、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大横琴山与南部滨海滩涂湿地、小横琴山、小横琴山南部片区和婆尾角。
（3）2类声环境功能区
除已划定的1、3、4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的区域。
（4）3类声环境功能区
共划定3类声环境功能区1个片区，包括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单元和高端制造产业单元。
（5）4类声环境功能区
纳入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交通干线共63条（含规划交通干线），其中4a类交通干线62条，包括高速公路1条（G0425广澳高速），城市道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60条（含规划道路），内河航道1条；4b类交通干线1条（珠机城际铁路）。4a类还包括公交枢纽、汽车客运站场、港口码头共3个；4b类有铁路干线站场4个。

